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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银行综合授信（贷款）额度及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

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8 年银行综合授信（贷款）额度及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概述 

根据 2018 年度的生产经营及发展资金需求，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8 年

拟合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5.5 亿元。在相关授信（贷款）额度范围

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相互提供担保。 

前述授信（贷款）相关事宜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在限定额

度和权限内负责日常审批，额度审批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授权期间归还贷款的，则相应贷款额度自动恢复（额度为累计贷

款额度）；若实际经营需要超出上述授权范围，则超出部分需再次提请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已单独审批过的，不计算在前述额度范围内。 

本项议案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后，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 2017 年总资产、负债、净资产、净利润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

单位 

注册资

本 
主要业务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净利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 

中山佳

维电子

有限公

司 

8,000.00 

各类衡器

产品及其

组配件研

发、生产、

销售 

37,634.978 17,892.149 19,742.829 4,474.666 

2 

中山市

佳维商

贸有限

公司 

1,000.00 贸易 3,389.71 1,759.90 1,629.82 345.85 

3 

中山市

香山塑

胶印刷

科技有

限公司 

1,500 

生产、加

工、销售

塑 胶 制

品、五金

制品等 

2,053.37 354.00 1,699.37 123.30 

4 

上海香

山科衡

工贸有

限公司 

500 贸易 695.70 44.23 651.47 73.14 

5 

佳美测

量科技

( 香 港 )

有限公

司 

200万港

元 
贸易 7,489.86 6,056.79 1,433.07 1,325.89 

6 

中山市

香山电

子测量

科技有

限公司 

8,000 

各类衡器

产品及其

组配件研

发、生产、

销售 

46,897.00 1,809.86 45,087.14 -6.69 

7 

九江香

山电子

科技有

限公司 

1,500 

各类衡器

产品及其

组配件研

发、生产、

销售 

2,418.14 799.07 1,619.07 99.14 

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子

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配，亦可对新成立、新收购的子公司分配担保额度，

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互相担保，以上担保额度

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开展上述担保范

围内业务，在此额度范围内，不需要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批。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授信（贷款）及担保协议均尚未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相关

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公司将严格审批合同内容，控制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正常稳定。公司及公

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拟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贷款）额度为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及发

展资金需要，且担保范围及对象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没有为其他第三方提

供担保，相关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有利于保证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资

金周转，确保日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合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5.5 亿元，在相关授信

（贷款）额度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相互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及

其授权人在限定额度和权限内负责日常审批，额度审批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

强，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融资仅用于流动资金周转，上述担保有利于保证公司及子

公司的正常资金周转，确保日常生产经营。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外担保事项

已按照审批权限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

益的情况，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有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主营业务发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正常稳定。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拟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贷款）额度为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及发展资金需要，

且担保范围及对象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没有为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相关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有利于保证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资金周转，确保

日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合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贷款）额度 5.5 亿元，在相关授信（贷款）额度

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相互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在限



定额度和权限内负责日常审批，额度审批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报告期内，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已审批的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6,000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26%。报告期末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为 0 元。报告期内，除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

况。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 4 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